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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索技術委員會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

投訴人：1關永森

2方鏡煒

被投訴人：1潘福潮

2許寶興

3何文傑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1馮國強

2潘明輝

3徐錦文

投訴背景：投訴有關「2016年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統籌、遴選、
教學過程及三級教練資格審核程序。

調查目標：獨立調查投訴小組透過約見相關人士及覆查各文件記錄，綜合所得
資料，調查事件的經過，秉持客觀、公正原則查證投訴、如實報告，
並作出改善建議。

調查方向：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詳閱兩宗投訴信件後，確定有需要約見兩位投
訴人澄清投訴內容的實際指控，並同時約見相關人士查證事發的經
過。

綜合兩宗投訴歸類為以下 9項指控重點：
1.投訴指潘福潮在「2016年一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的過程中與何

文傑之間有利益輸送之嫌。
2.投訴指潘福潮在方鏡煒學員的面試遴選後作出偏頗批評，試圖影響評審結果

對其不公。
3.投訴指潘福潮並無派發課堂筆記給學員，因而影響到學員的學習進度。

4.投訴指 100%出席率定義不明確及不理解。

5.投訴指許寶興在第五理論課堂提早十五分鐘下課
6.投訴指潘福潮及許寶興於其中一堂實習課期間，離開培訓場地出外午餐，而

無對向學員清晰指示【安全指引】。
7.投訴指潘福潮的三級教練資格，未經第二屆繩索技術委員會全體審批通過。

8.投訴指潘福潮在「2016年一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的教學質素。

9.投訴指潘福潮在「2016年一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擅加學員規則。

投訴詳情：利益輸送
✧據方鏡煒親述指的「利益輸送」是指許寶興曾於一堂理論課上，使 用何

文傑之電腦作簡報授課，方鏡煒因此認為是潘福潮預先將所有課程簡
報給何文傑預載其電腦之內，因而認為兩人有利益輸送之嫌。

調查結果：經調查當晚許寶興是有使用何文傑的手提電腦作簡報授課，簡報內
容是在其自攜的 USB內，並不是預先儲存於何文傑的電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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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調查後，並無證據顯示是潘福潮預先將所有課

程簡報給何文傑。

投訴詳情：利益輸送

✧方鏡煒親述指何文傑之前曾以第二屆繩索技術委員會委員身份評審潘
福潮之三級教練論文，因而有利益輸送之嫌。

調查結果：據方鏡煒親述指上述的「利益輸送」是指何文傑之前曾以第二屆繩
索技術委員會委員身份評審潘福潮之三級教練論文，因而有利益輸
送之嫌，會面期間方鏡煒未有提供更多資料作所指控的證據。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亦就指控查核相關會議文件記錄编号
（RA/GA/MI/003/2015)(見附件 1)確認何文傑和彭杰偉是「2014
年三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評審小組成員，並且是由兩
位負責評審論文之工作，會議文件亦記錄潘福潮之「三級繩索教練」
資格是由第二屆繩索技術委員會全體委員(記錄包括方鏡煒及關永
森兩人)通過呈交理事會審批確認。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綜合以上各項資料分析，並沒有實質證據能證明
潘福潮及何文傑兩位之間有任何實質的利益輸送。

投訴詳情：利益輸送

✧關永森親述指在統籌「2016年一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課
程期間，潘福潮沒有接受其建議不讓秘書何文傑處理課程之前期文書
工作，因而覺得兩人有利益輸送之嫌。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查核所有相關會議文件記錄，並未有發現關
永森親述所指曾向潘福潮提出有關建議的記錄。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同時亦查核相關會議文件記錄，確認何文傑曾以

委員會秘書身份處理「2016年一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

之前期文書工作，包括報名表通告、學員/教練出席表及財務報表

等。但未有發現何文傑曾有接觸及處理有關「2016年一級繩索技

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工作小组之文件，如評審及考卷等資料。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綜合以上各项調查後，並沒有發現有實質證據
證明潘福潮及何文傑兩位之間有任何實質的利益輸送。

投訴詳情 2：偏頗批評學員遴選面試表現
✧ 方鏡煒親述指透過某位評審教練得知潘福潮於其遴選面試後對作出不

利的批評，意圖影響評審結果對其不公。

✧ 關永森及陳漢棠親述指潘福潮曾於方鏡煒面試後曾作出批評，而陳漢



棠指有關批評並未影響到評審。

✧ 許寶興親述，未有聽聞潘福潮曾於方鏡煒面試後曾作出批評。

✧ 潘福潮親述，未有對方鏡煒曾作出相關批評。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根據以上各人之會面紀錄及查核有關評審文件記
錄，並未能確定潘福潮曾作出如投訴所指的批評，及確定具體的內
容是否真有對方鏡煒構成不公，更未能断定有意圖影響評審結果，
尤其方鏡煒未有向獨立調查投訴小組提供對其透露潘福潮作出批評
的“某位評審教練”資料，獨立調查投訴小組因此未能進一步查證。

投訴詳情 3.未有派發課堂筆記

✧ 方鏡煒親述指從未有收到筆記。
✧ 何文傑、黎樂基、張志遠和謝展鴻學員親述已於課程完結前收到筆

記，其他學員均以電郵回覆確認收到。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綜合以上各人之會面資料後，初步了解課程筆
記的派發經過。潘福潮教練於 2016年 11月 21日已將課程筆記文
本交予學員何文傑，再由他負責分發與全班學員，經查證有關的社
交媒體 Whatsapp學員群組及電郵資料記錄，何文傑亦於 2016年
11月 21日透過社交媒體（ Whatsapp）在學員群組內通知全班學
員(包括方鏡煒)有課程筆記派發，但經轉為電腦版本後檔案容量過
大，須透過社交媒體平台 Dropbox由各學員自行下載，何文傑同時
要求各學員回覆確認收到。但資料記錄顯示學員方鏡煒未有在群组
內 （Whatsapp） 群組或電郵回覆確認收到，而何文傑亦無作出跟
進，因此獨立調查投訴小組亦未能確認方鏡煒有否收到筆記。
透過whatsapp通知詳程請参考（附件2）

投訴詳情 4.100%出席率定義及理解

✧ 方鏡煒親述指他理解課程以堂數作計算出席率。

✧ 何文傑、黎樂基、張志遠和謝展鴻親述表示明白不能遲到為原則。

✧ 關永森、陳漢棠及許寶興親述指出 100%席率標準是由工作小組確立。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綜合以上各人之會面資料及向有關參與
「2016年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統籌工作之委員得知

100%出席率標準定義是以時間為單位，即一分鐘也不能遲是由工
作小組訂定，並列於報名表供參加人士簽署回覆表示明白，但經獨
立調查投訴小組查證後，並未發現有資料記錄顯示在課程開辦前，
有向所有獲取錄的學員詳細解釋 100%出席率之標準定義是以時間
為單位， 即一分鐘也不能遲，只單方面認為參加者在申請表課程守
則簽署回覆時會明白和理解 100%定義，獨立調查投訴小組認為此
做法並不理想，亦相信此乃引起投訴人不滿和投訴的原因。
註：文件编号（RA/AS/CL/002/2016)所有學員已簽署回覆的文件
已於2016年9月交于總會存檔。

投訴詳情 5.課堂提早下課

✧ 方鏡煒親述指已忘記投訴事情。
✧ 黎樂基、謝展鴻及張志遠表示已經忘記【本計劃第五理論課】有無提

早完成。



✧ 何文傑表示【本計劃第五理論課】當日提早 10‐15分鐘開始課堂，亦
有提早完成，所有學員並無任何異議。

✧ 許寶興先生表示【本計劃第五理論課】”當天 1900是正式上課時間，
但是當時 1845,所有學員已經到了，所以我和所有學員說人齊，我們
開始上堂。直至 2145時，我向所有學員說今日課程內容已經完畢，有

問題隨便發問。我就開始收拾一切準備 2200時，如果沒有任何發問，

我就離開。我亦提醒他們是 2200時才正式放學。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綜合以上各人之會面記錄及查核有關出席表記
錄，【本計劃第五理論課】確定當晚上課開始時間較原定時間早 15
分鐘即下午 6時 45分，下課時間亦較原定時間早 15分鐘即下午 9

時 45分。

投訴詳情 6.教練離開培訓場地出外午餐，而無對向學員清晰指示【安全指引】。
✧ 方鏡煒親述指潘福潮及許寶興於其中一堂實習課期間，離開培訓場地

出外午餐，而無對向學員清晰指示【安全指引】。
✧ 何文傑及謝展鴻親述指潘福潮及許寶興於第二及三實習課均有對學員

清晰作出【安全指引】。兩人均有離開培訓場地出外午餐。
✧ 黎樂基、謝展鴻及張志遠均表示已經忘記潘福潮及許寶興兩人在實習

課期間有無離開培訓場地出外午餐。
✧ 潘福潮及許寶興親述在第二及三實習課期間曾離開培訓場地出外午

餐，並有對學員清晰作出【安全指引】。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綜合以上各人之會面記錄，證實潘福潮及許
寶興曾離開培訓場地出外午餐，並經大部學員証實曾作出清晰的口
述【安全指引】。目的在於確保學員在未有導師在埸內時確保自
身及埸地安全內容見（附件3）

投訴詳情 7.三級教練資格審批程序
✧ 方鏡煒親述指潘福潮的三級教練論文，未經第二屆繩索技術委員會全

體審批通過(而只有何文傑和彭杰偉參與)。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亦就上述指控查核相關會議文件記錄

（RA/GA/MI/003/2015(見附件 1)
確認何文傑和彭杰偉是「2014年三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
評審小組成員，並且是由兩位負責評審論文之工作，會議文件亦記
錄潘福潮之「三級繩索教練」資格是由第二屆繩索技術委員會全體
委員(記錄包括方鏡煒及關永森兩人)通過並呈交理事會審批確認。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同時查核繩索技術訓練手冊，證實何文傑和彭杰
偉兩人的評審資格均乎合有關之規定。

投訴詳情 8.教學質素
✧ 方鏡煒親述指潘福潮就沿繩上攀及垂降互換技術的系統設置及操作講

解及示範。以及沒有正確示範 3:1滑輪系統。
✧ 黎樂基親述表示潘福潮有講解 3:1滑輪系統，但已經忘記有否示範 3:1

滑輪系統。

✧ 謝展鴻親述表示潘福潮有講解及示範 3:1滑輪系統。



✧ 張志遠親述表示課程有講解及示範 3:1滑輪系統。

✧ 何文傑親述表示課程有講解及示範 3:1滑輪系統。

✧ 潘福潮親述表示課程上有講解及示範 3:1滑輪系統。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綜合以上各人之會面記錄，相信潘福潮在課
程中有向學員講解及示範以上所指的兩項技術。

投訴詳情 9.在「2016年一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審計劃」擅加學員規則。
✧ 方鏡煒親述指潘福潮於課程擅加 “不尊重繩索技術教練、助教

及同班同學”在課程守則。

調查結果：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查核有關「2016年一級繩索技術教練晉升及評
審計劃」的學員守则文件编号（RA/AS/CL/002/2016)內容有包含方鏡
煒所指的“不尊重繩索技術教練、助教及同班同學”的一項，獨立調查
投訴小組因此相信此項投訴纯

屬誤會。見（附件4）

總結及改善措施建議：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經過近兩個多月分別约見各相關人士收集資料及核查

各項文件記錄，大致了解投訴事件的發生及經過詳情，尤其當中的細節。
就此，獨立調查投訴小組有以下改善措施建議，目的志在避免有相類

似事件發生，改善教與學的互動關係、增强課程質素和提升教練及學员操守。
建議 1.建議於再籌辦此類課程前，應認真考慮委員會、工作小組、教練、評審

員及文書工作等身份，應清晰角色定位，避免出現有疑似利益輸送的印
象，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及投訴。

建議 2.各評審員之間的討論合符評審準則、操守及互相有充份發言權。評審
員要小心評語用詞，以避免引起人誤解，評語內容亦應作詳細筆錄。
評審員有責任不應隨便對外洩露，有關評語及討論過程，以免對所有參
與人士感覺造成不公平情況。

建議 3.評審員不應將評審過程中各人的討論及評語對外洩露，尤其學员，此
舉實有違評審員操守及對有參與遴選試的其他學員構成不公。

建議 4.為免再出現以上情況，負責敎練應預早通知派發日子，親自跟進課程
筆記派發事宜，並須確保每位學員當日均收到及確認。(無論以任何形
式派發)。

建議 5.100%出席率定義除以文件簽名確定學員清楚明白外，應儘量在報名階
段安排工作坊講解，以避免相類似的理解落差。

建議 6.理論課堂及實習時間應儘量跟從原有安排日程時間進行，以避免出現
任何爭議。

建議 7.應儘量跟從訓練手冊規定及有關會議紀錄進行。並在第一個課堂時，
再提醒學員有關課程內容，避免再出現任何爭議。

建議 8.有關投訴所指三級教練資格之考評程序，均有訓練手冊規定及有會議紀
錄相關過程。亦有會議記錄佐證顯示投訴人在過程中有充分參與及提出
意見。建議應向投訴人作出解釋。

獨立調查投訴小組成員：馮國強 潘明輝 徐錦文

2019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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